
项目需求
	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采购内容
	数量
	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一次性取卵针
	7000支（按实际验收数量结算）
	（一）产品要求
1、NMPA注册证
▲2、由不锈钢针管、针座、吸引管、试管塞组成。单腔，头部细尖，针体外径≥17G，针尖外径≤17G（国际上以G(Gauge)表示针尖外径，即由一个数字和字母G做标记，数字越大表明针尖针体外径越细，数字越小表明针尖针体外径越粗）。
▲3、取卵针长度≥33cm，针尖横切面面积≤1.74mm2
▲4、产品通过细菌内毒素检测，含量应≤20 EU/套
5、针尖最大穿刺力应≤3.8N。
6、产品经过1-细胞鼠胚试验检测，至少应符合96小时囊胚扩展率≥80%。
▲7、针尖头部应具备超声标记，超声标记前端位置≥针尖开口下缘
8、外包装处有相应批次取卵针信息的贴签，用于病历本上记录产品批次信息。
9、引流管材质为医用超软材质，对折后，引流管可快速恢复原状，不会影响取卵流速。
10、取卵针针体与针柄为一体，方便操作。
▲11、产品有效期应大于等于三分之二效期期限。
▲12、参加遴选的产品必须为广西药品与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挂网目录内的耗材产品。

	二、商务要求表

	服务期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年。

	服务地点
	[bookmark: _GoBack]广西南宁市采购方指定地点。

	运送方式
	货物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运输保存要求进行运送。

	报价说明
	1、总报价应包含：服务所需的人员、设备、试剂等费用及相关材料的运输、装卸、安装、调试、培训、售后服务等各种费用及必要的保险费和各项税金。
2、产品报价不得高于广西药品与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平台价格和最高采购单价。

	付款方式
	1、每批货验收合格之日起，中标方提供并收集送、验货等材料及发票交给采购人；采购方自收到货物及发票之日起付款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0日。
2、货物采购数量是采购方根据该货物上一年度使用量进行预估，成交后,中标方需根据采购方的实际采购需求量供应并进行结算，中标方考虑并自行承担采购数量变动带来的风险。

	服务要求
	1、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在广西药品与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挂网目录内的耗材产品，并且承诺中选后通过药招采子系统平台配送。
2、须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包含验收、配送、保证临床使用、退换方案、不良事件发生如产品过期、包装损坏、物件损坏等紧急情况事件的补救方案。
3、产品质量要求及售后服务：必须符合国家质量及行业标准，产品包装完整，品牌产地标注明确，满足采购方对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如出现所供产品不符合相关要求，采购方有权拒收并要求予以更换，更换后仍然不符合采购方使用的，采购方有权更换供应商，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中标方承担。对由于质量问题出现的退、换货，需要在2小时内响应，并在12小时内处理，情况特殊的处置时间不能超过2个工作日。
4、供货时间：采购方向供应商发送采购计划，供应商须在一个工作日确认计划，并在收到采购计划后5个工作日送达。
5、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须提供产品资质(产品注册证/产品备案凭证、生产企业许可证/经营企业许可证、营业执照、中文说明书、产品授权书等资质证明资料，并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供货风险。
6、对于接近有效期的产品（近效期3个月或以上的），供应商保证无条件更换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新批号产品。

	其他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1、供应商保证向采购方提供的货物是全新、完整、未使用过的。
2、供应商成交后，采购方在货物验收阶段发现货物技术参数指标达不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属虚假应标行为，采购方将拒绝收货，因采购时间延迟造成采购方经济等方面损失，将由供货商承担，采购方视情况将上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门。
3、如果供应商以价格上调原因停止供货，需承担的相应违约责任，违约金10000元/次，违约金从我院应付的货款中直接扣除，同时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
4、如因厂家停产或政策改变等原因不能供货，需有厂家出具的停产证明等证明材料，供应商应提前30日书面通知采购方，否则按违约处理，需承担的相应违约责任，违约金10000元/次，违约金从供应商应得的货款中一次性扣除。断货期间，采购方有权向其他供货商购买同类产品，直到供应商能继续供货为止。
5、合同期内如遇国家、自治区出台新的政策文件，涉及本品种采购和使用要求则按国家、自治区政策文件要求执行包括但不限于停止采购、限价、限量等，供货商自行承担采购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
6、合同履行期内因供应商原因导致出现严重质量事故的，采购方有权索赔和终止合同。因该事故造成的经济及法律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7、如合同执行期间供应商资质发生变化不符合供货要求或被上级管理部门认定为不能继续供应配送的情况，采购方有权无条件终止合同。
8、目录内产品名称和规格仅作参考，欢迎各供应商提供能实现同等功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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